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交簡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武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張宏惠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簡易庭112年度原交簡字

第3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

偵字第133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於民國112

年6月3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胡武榮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自本判決確定日起

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

一、被告胡武榮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原交簡上字

卷第46頁），故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件審理

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不及於其餘部分，亦不

贅載。

二、本判決後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供述證據，

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原交簡上字卷

第47頁），經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正常，無違法

取證或顯不可信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故認適當為證據。至非

供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同法第158條

之4規定反面解釋，同樣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　　

一、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為初犯，現無工作，亦無收入，平時在

家照顧3名年幼孫子，請求給予緩刑宣告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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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對於上訴之說明：

（一）關於量刑，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

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行為罪責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

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

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

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20號判決

意旨參見）。

（二）原審依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具體審酌被告：①於酒後血

液中酒精濃度高達百分之0.292，已逾法定標準值5倍；②

仍貿然駕車上路，不僅漠視自身安危，更罔顧其他用路人

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③本案復已發生撞擊路旁車輛

事故，可見酒醉情形嚴重；④被告本次為酒駕初犯；⑤犯

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⑥其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

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為新臺幣（下同）1000折算1日。

（三）被告於原審認定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法定

刑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而被告既有血液中酒精濃度逾法定標準值5倍之從重量刑

事由，即使因自白及初犯而從輕量刑，則原審審酌後量處

有期徒刑4月，僅為輕度刑，並無偏執一端以致於明顯之

失出失入情形，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確屬妥適而無不當。

被告上訴時未具體指摘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亦未提

出證據資料以供審酌，致本院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故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併宣告緩刑及附條件：

   1、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本案為

初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原交簡

上字卷第27頁）。此次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事後已知

坦認犯行，足徵其悔意，信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

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暫不執行其刑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

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以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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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

   2、為使被告深切記取本次教訓，建立遵守法律之觀念，避免

再犯，並考量被告自述目前無業，平時照顧孫子，由子女

提供生活費用每月2000元（原交簡上字卷第53頁），參以

被告教育程度為國中肄業，年紀已將近強制退休年齡，有

個人戶籍資料附卷可佐（同前卷第31頁），可見被告經濟

困窘，難以負擔原審判處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之12萬元。

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酌定被告應自本判決確

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及接受法治

教育2場次。

   3、以上為緩刑宣告附帶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

規定，如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

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聲請法院

撤銷被告緩刑之宣告。

   4、至於被告所受宣告之緩刑2年如果期滿，且緩刑宣告未經

撤銷，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等於未曾犯罪過一樣，不用

再接受刑罰的執行。但依第75條第2項、第75條之1第2項

撤銷緩刑宣告，則不在此限，還是要再接受刑罰的執行。

所以被告在緩刑期間內一定要小心遵守法律規定，不要再

故意犯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博仁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於被告提起上訴後，

檢察官王奕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宗濡

　　　　　　　　　                    法  官  李松諺

　　　　　　　　　　　　　　　　　　  法  官  江永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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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蘇雅慧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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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張宏惠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簡易庭112年度原交簡字第3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33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於民國112年6月3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胡武榮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自本判決確定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
一、被告胡武榮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原交簡上字卷第46頁），故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件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不及於其餘部分，亦不贅載。
二、本判決後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原交簡上字卷第47頁），經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正常，無違法取證或顯不可信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故認適當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同樣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　　
一、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為初犯，現無工作，亦無收入，平時在家照顧3名年幼孫子，請求給予緩刑宣告等語。
二、本院對於上訴之說明：
（一）關於量刑，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行為罪責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20號判決意旨參見）。
（二）原審依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具體審酌被告：①於酒後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百分之0.292，已逾法定標準值5倍；②仍貿然駕車上路，不僅漠視自身安危，更罔顧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③本案復已發生撞擊路旁車輛事故，可見酒醉情形嚴重；④被告本次為酒駕初犯；⑤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⑥其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000折算1日。
（三）被告於原審認定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法定刑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而被告既有血液中酒精濃度逾法定標準值5倍之從重量刑事由，即使因自白及初犯而從輕量刑，則原審審酌後量處有期徒刑4月，僅為輕度刑，並無偏執一端以致於明顯之失出失入情形，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確屬妥適而無不當。被告上訴時未具體指摘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亦未提出證據資料以供審酌，致本院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故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併宣告緩刑及附條件：
   1、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本案為初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原交簡上字卷第27頁）。此次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事後已知坦認犯行，足徵其悔意，信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暫不執行其刑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以啟自新。
   2、為使被告深切記取本次教訓，建立遵守法律之觀念，避免再犯，並考量被告自述目前無業，平時照顧孫子，由子女提供生活費用每月2000元（原交簡上字卷第53頁），參以被告教育程度為國中肄業，年紀已將近強制退休年齡，有個人戶籍資料附卷可佐（同前卷第31頁），可見被告經濟困窘，難以負擔原審判處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之12萬元。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酌定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及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
   3、以上為緩刑宣告附帶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如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聲請法院撤銷被告緩刑之宣告。
   4、至於被告所受宣告之緩刑2年如果期滿，且緩刑宣告未經撤銷，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等於未曾犯罪過一樣，不用再接受刑罰的執行。但依第75條第2項、第75條之1第2項撤銷緩刑宣告，則不在此限，還是要再接受刑罰的執行。所以被告在緩刑期間內一定要小心遵守法律規定，不要再故意犯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博仁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於被告提起上訴後，檢察官王奕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宗濡
　　　　　　　　　                    法  官  李松諺
　　　　　　　　　　　　　　　　　　  法  官  江永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書記官  蘇雅慧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交簡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武榮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張宏惠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簡易庭112年度原交簡字
第3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
偵字第133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於民國112
年6月3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胡武榮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自本判決確定日起
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
一、被告胡武榮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原交簡上字
    卷第46頁），故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件審理
    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不及於其餘部分，亦不
    贅載。
二、本判決後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供述證據，
    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原交簡上字卷
    第47頁），經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正常，無違法
    取證或顯不可信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故認適當為證據。至非
    供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同法第158條
    之4規定反面解釋，同樣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　　
一、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為初犯，現無工作，亦無收入，平時在
    家照顧3名年幼孫子，請求給予緩刑宣告等語。
二、本院對於上訴之說明：
（一）關於量刑，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
      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行為罪責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
      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
      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
      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20號判決
      意旨參見）。
（二）原審依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具體審酌被告：①於酒後血
      液中酒精濃度高達百分之0.292，已逾法定標準值5倍；②
      仍貿然駕車上路，不僅漠視自身安危，更罔顧其他用路人
      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③本案復已發生撞擊路旁車輛
      事故，可見酒醉情形嚴重；④被告本次為酒駕初犯；⑤犯後
      坦承犯行，態度尚可；⑥其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
      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為
      新臺幣（下同）1000折算1日。
（三）被告於原審認定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法定
      刑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而被告既有血液中酒精濃度逾法定標準值5倍之從重量刑
      事由，即使因自白及初犯而從輕量刑，則原審審酌後量處
      有期徒刑4月，僅為輕度刑，並無偏執一端以致於明顯之
      失出失入情形，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確屬妥適而無不當。
      被告上訴時未具體指摘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亦未提
      出證據資料以供審酌，致本院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故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併宣告緩刑及附條件：
   1、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本案為
      初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原交簡
      上字卷第27頁）。此次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事後已知
      坦認犯行，足徵其悔意，信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
      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暫不執行其刑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
      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以啟
      自新。
   2、為使被告深切記取本次教訓，建立遵守法律之觀念，避免
      再犯，並考量被告自述目前無業，平時照顧孫子，由子女
      提供生活費用每月2000元（原交簡上字卷第53頁），參以
      被告教育程度為國中肄業，年紀已將近強制退休年齡，有
      個人戶籍資料附卷可佐（同前卷第31頁），可見被告經濟
      困窘，難以負擔原審判處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之12萬元。
      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酌定被告應自本判決確
      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及接受法治
      教育2場次。
   3、以上為緩刑宣告附帶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
      規定，如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
      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聲請法院
      撤銷被告緩刑之宣告。
   4、至於被告所受宣告之緩刑2年如果期滿，且緩刑宣告未經
      撤銷，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等於未曾犯罪過一樣，不用
      再接受刑罰的執行。但依第75條第2項、第75條之1第2項
      撤銷緩刑宣告，則不在此限，還是要再接受刑罰的執行。
      所以被告在緩刑期間內一定要小心遵守法律規定，不要再
      故意犯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
    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博仁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於被告提起上訴後，
檢察官王奕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宗濡
　　　　　　　　　                    法  官  李松諺
　　　　　　　　　　　　　　　　　　  法  官  江永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書記官  蘇雅慧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交簡上字第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武榮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張宏惠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本院簡易庭112年度原交簡字第3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33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於民國112年6月3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胡武榮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自本判決確定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及接受法治教育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
一、被告胡武榮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原交簡上字卷第46頁），故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件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不及於其餘部分，亦不贅載。
二、本判決後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原交簡上字卷第47頁），經本院審酌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正常，無違法取證或顯不可信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故認適當為證據。至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同樣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　　
一、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為初犯，現無工作，亦無收入，平時在家照顧3名年幼孫子，請求給予緩刑宣告等語。
二、本院對於上訴之說明：
（一）關於量刑，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行為罪責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20號判決意旨參見）。
（二）原審依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具體審酌被告：①於酒後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百分之0.292，已逾法定標準值5倍；②仍貿然駕車上路，不僅漠視自身安危，更罔顧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③本案復已發生撞擊路旁車輛事故，可見酒醉情形嚴重；④被告本次為酒駕初犯；⑤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⑥其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000折算1日。
（三）被告於原審認定所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法定刑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而被告既有血液中酒精濃度逾法定標準值5倍之從重量刑事由，即使因自白及初犯而從輕量刑，則原審審酌後量處有期徒刑4月，僅為輕度刑，並無偏執一端以致於明顯之失出失入情形，符合罪刑相當原則，確屬妥適而無不當。被告上訴時未具體指摘原審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亦未提出證據資料以供審酌，致本院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故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併宣告緩刑及附條件：
   1、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本案為初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原交簡上字卷第27頁）。此次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事後已知坦認犯行，足徵其悔意，信經此刑之宣告後，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暫不執行其刑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之期間，以啟自新。
   2、為使被告深切記取本次教訓，建立遵守法律之觀念，避免再犯，並考量被告自述目前無業，平時照顧孫子，由子女提供生活費用每月2000元（原交簡上字卷第53頁），參以被告教育程度為國中肄業，年紀已將近強制退休年齡，有個人戶籍資料附卷可佐（同前卷第31頁），可見被告經濟困窘，難以負擔原審判處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之12萬元。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酌定被告應自本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及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
   3、以上為緩刑宣告附帶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如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聲請法院撤銷被告緩刑之宣告。
   4、至於被告所受宣告之緩刑2年如果期滿，且緩刑宣告未經撤銷，其刑之宣告失其效力，等於未曾犯罪過一樣，不用再接受刑罰的執行。但依第75條第2項、第75條之1第2項撤銷緩刑宣告，則不在此限，還是要再接受刑罰的執行。所以被告在緩刑期間內一定要小心遵守法律規定，不要再故意犯罪。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博仁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於被告提起上訴後，檢察官王奕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宗濡
　　　　　　　　　                    法  官  李松諺
　　　　　　　　　　　　　　　　　　  法  官  江永楨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21　　日
                                書記官  蘇雅慧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